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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重要提示

1.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

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

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5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第二节公司基本情况

2.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太龙药业 600222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念云 吴听

电话 0371-67982194 0371-67982194

办公地址 河南省郑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金梭路8号 河南省郑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金梭路8号

电子信箱 600222@taloph.com 600222@taloph.com

2.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3,579,032,630.35 3,489,768,020.93 2.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600,355,674.27 1,574,728,869.80 1.63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762,431,550.01 927,248,514.93 -17.77

利润总额 24,358,725.70 21,761,268.60 11.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9,346,600.25 26,617,997.43 -27.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5,194,442.43 25,595,171.58 -40.6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1,681,634.10 -91,951,749.06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2 1.68 减少0.46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50 0.0477 -26.6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50 0.0477 -26.62

2.3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40,882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的股份数量

郑州泰容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4.37 82,441,168 0 质押 41,220,584

郑州众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8.71 50,000,000 0 质押 50,000,000

吴澜 境内自然人 1.99 11,433,434 0 无 0

徐意国 境内自然人 1.12 6,429,000 0 无 0

河南太龙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三期

员工持股计划

其他 1.09 6,265,207 0 无 0

潘德仕 境内自然人 0.87 5,000,000 0 无 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发中证养

老产业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56 3,235,900 0 无 0

UBS���AG 境外法人 0.46 2,621,616 0 无 0

陈伟滔 境内自然人 0.45 2,580,000 0 无 0

程蓉 境内自然人 0.43 2,455,600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前十大股东中第一大股东泰容产投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关系，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2.4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

生的对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

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 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

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是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预案为：以公司总股本114,399,

991股剔除回购专用证券账户股份1,083,933股后的113,316,058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30元（含税），送红股0股（含税），不以公

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苏州规划 股票代码 301505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王佳琦 王佳琦

电话 0512-65309772 0512-65309772

办公地址 江苏省苏州市十全街747号 江苏省苏州市十全街747号

电子信箱 zqsw@szpd.cc zqsw@szpd.cc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02,907,010.30 132,121,567.36 -22.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036,041.27 14,682,208.10 -65.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元）

1,601,593.71 12,196,822.53 -86.8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5,252,695.21 -3,889,161.74 492.1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 0.13 -69.2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 0.13 -69.2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51% 1.46% -0.95%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1,310,190,536.17 1,380,475,601.48 -5.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956,406,084.47 992,421,373.45 -3.63%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9,670

报告期末表

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

总数（如有）

0

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

的股东总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李锋 境内自然人 9.00% 10,290,732 10,290,732 不适用 0

苏州卡夫卡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5.26% 6,017,374 6,017,374 不适用 0

钮卫东 境内自然人 4.79% 5,483,955 5,483,955 不适用 0

张靖 境内自然人 4.44% 5,082,688 5,082,688 不适用 0

朱建伟 境内自然人 4.44% 5,082,688 5,082,688 不适用 0

苏州胡杨林天荣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4.26% 4,868,536 0 不适用 0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珠峰投资管理中心（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97% 3,402,623 0 不适用 0

俞娟 境内自然人 1.70% 1,939,487 1,939,487 不适用 0

蔡刚波 境内自然人 1.49% 1,706,644 0 不适用 0

上海光线宇迪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30% 1,491,667 0 不适用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李锋先生、钮卫东先生、张靖先生、朱建伟先生，四人合计直接持有公司 22.67%�

的股份。 四人已签署《一致行动人协议》，一致行动人合计直接持有苏州规划

22.67%�的股权，处于控股地位。 李锋先生、钮卫东先生、张靖先生、朱建伟先生

为公司共同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不适用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

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

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 √否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无

公司代码：600222� � � � � � � � � �公司简称：太龙药业

河南太龙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301505� �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苏州规划 公告编号：2025-057

苏州规划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

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凯龙股份 股票代码 002783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孙洁 余平

办公地址 湖北省荆门市东宝区泉口路20号 湖北省荆门市东宝区泉口路20号

电话 0724－2309237 0724－2309237

电子信箱 zbb@hbklgroup.cn zbb@hbklgroup.cn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740,862,365.00 1,638,789,484.21 6.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06,889,462.36 65,086,523.79 64.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元）

95,122,664.83 47,229,936.81 101.4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78,287,158.18 235,966,653.59 17.9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1 0.14 5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1 0.14 5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18% 3.04% 1.1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8,197,903,813.11 8,057,626,355.15 1.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588,690,623.19 2,532,926,607.96 2.20%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7,894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如

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中荆投资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5.54% 77,618,352 15,325,670 质押 29,896,300

邵兴祥 境内自然人 8.15% 40,701,864 30,526,398 不适用 0

万从荣 境内自然人 1.21% 6,050,000 0 不适用 0

湖北省铁路发

展基金有限责

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14% 5,670,135 0 不适用 0

李德保 境内自然人 0.96% 4,797,800 0 不适用 0

罗春莲 境内自然人 0.67% 3,345,359 0 不适用 0

北京隆慧投资

有限公司－隆

慧汇晨战略投

资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0.58% 2,892,300 0 不适用 0

中信建投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55% 2,759,204 0 不适用 0

南昌市国金产

业投资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0.55% 2,726,426 0 不适用 0

吴军 境内自然人 0.51% 2,558,000 0 冻结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公司第二大股东邵兴祥先生与第一大股东中荆集团于2025年3月7日续签了《一致行动协议》，该协议约定邵兴

祥及其继承人在协议约定的期限内，行使对公司的股东权利（包括但不限于重大事项的提案权、表决权）时，均将

作为中荆集团的一致行动人，与中荆集团协商一致意见，如与中荆集团意见不一致时，均按照中荆集团的意见行

使其权利。 公司未知其他前10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以及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

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1.股东李德保通过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4,797,800股股份；

2.股东罗春莲通过中国中金财富证券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3,345,359股股份；

3.股东北京隆慧投资有限公司－隆慧汇晨战略投资私募证券投资基金通过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

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2,892,300股股份；

4.股东吴军通过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2,557,800股股份。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新实际控制人名称 湖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变更日期 2025年04月25日

指定网站查询索引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指定网站披露日期 2025年04月26日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1.公司控制权变更事项

公司于2024年12月28日接到实际控制人荆门市政府国资委的通知： 荆门市政府国资委与长江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长江产业集团” ）签署了《荆门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长江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关于中

荆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及控制权变更的框架协议》，长江产业集团拟受让荆门市政府国资委全资所持中荆集

团不低于75%的股权，并将通过控制中荆集团取得上市公司控制权。

2025年1月15日，长江产业集团、荆门市政府国资委、中荆集团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长江产业集团拟以277,624.41万

元的交易对价受让荆门市政府国资委合法持有的中荆集团75%股权。

湖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25年3月27日出具了批复文件，原则同意长江产业集团通过间接受让的方

式，取得公司实际控股权。

2025年4月25日，长江产业集团受让荆门市政府国资委合法持有的中荆集团75%股权已办理完成股权过户登记手续。本次

股权转让前，公司控股股东为中荆集团，实际控制人为荆门市政府国资委。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中荆集团仍为公司的控

股股东，湖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成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2.收购湖北东神天神实业有限公司部分股权

2025年3月26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收购湖北东神天神实业有限公司部分股权

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18,080.52万元收购湖北东神天神实业有限公司51%的股权。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持

有湖北东神天神实业有限公司51%股权，湖北东神天神实业有限公司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3.完成董事会换届选举工作

公司于2025年7月30日召开了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

议案》和《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选举罗时华先生、邵兴祥先生、姚小林先生、王平先生、胡焱先

生、涂君山先生为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选举高文学先生、娄爱东女士、王晓清先生、乔枫革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 公司第三届职工代表大会第九次会议选举蒋雪瑞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职工董事，以上11名董事共同组成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任期自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经全体董事同意，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当选当日召开，会议选举罗时华先生为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与公司第

九届董事会任期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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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凯龙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湖北凯龙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于2025年8月15日以电话、电子邮件

的方式发出会议通知，并于2025年8月26日以书面审议和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应参加表决的董事为11名，实际参加会

议表决的董事为11名。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采取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同意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全文》 具体内容详见2025年8月27日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2025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202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202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具体内容详见2025年8月27日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

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 审议通过《关于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批暂缓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

案》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同意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关于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批暂缓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公告》具体内容详见

同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律师出具的法

律意见书详见同日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备查文件

1．《第九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2．《2025年第四次审计委员会工作会议决议》；

3.《2025年第三次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工作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湖北凯龙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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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凯龙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湖北凯龙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25�年 4�月 23�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决

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于 2025�年 5�月 15�日召开 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5�年

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同意公司 2025�年度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总计不超过人民币 115,700�万元的担保额度，其

中为资产负债率大于等于 70%的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不超过 13,000�万元，为资产负债率低于 70%的控股子公司

提供担保额度不超过 102,700�万元，实际担保金额以最终签订的担保合同为准，担保范围主要为申请银行综合授信、项

目贷款、银行承兑汇票、国内信用证、融资租赁等融资业务，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担保，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

管理层签署相关担保协议或文件。 担保额度授权有效期限为自公司 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下一年

度审议担保额度的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止的期间。 具体内容详见 2025年 4月 25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公司 2024�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5-025）。

二、担保进展情况

公司与济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枣庄薛城支行（以下简称“济宁银行枣庄薛城支行” ）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编

号：济宁银行枣庄分行薛城支行最高保字第20250821050101号），约定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山东凯乐化工有限公司与济宁

银行枣庄薛城支行签订一系列主合同所形成的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本次提供的担保在公司已审批的担保额度范围

内。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合同名称：《最高额保证合同》

保证人：湖北凯龙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债务人：山东凯乐化工有限公司

债权人：济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枣庄薛城支行

最高担保金额：人民币5000万元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范围：主合同项下全部债务，包括但不限于全部债权本金、利息（含罚息和复利）、违约金、赔偿金、担保财产保险

费、债权人为实现债权或担保权而发生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财产保全费、差旅费、执行费、拍卖费、

公证费、送达费、公告费、律师费等），以及债务人应向债权人支付的其他款项（包括但不限于债权人垫付的有关手续费、

其他费用等）。

保证期间：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该单笔债权的债务偿还期限届满之日后三年止。

四、累计担保及逾期担保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对合并报表范围内的下属子公司 （含控股子公司为其子公司） 获批担保额度合计为123,

700.00万元，占公司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净资产的48.84%；公司对合并报表范围内的下属子公司（含控股子公司为其

子公司）实际担保余额合计为72,966.15万元，占公司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净资产的28.81%。 除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担保

外，公司及子公司无对外担保的情形，也无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对外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形。

五、备查文件

《最高额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湖北凯龙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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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凯龙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1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批暂缓授予部分第

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批暂缓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人数：3人。

2．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批暂缓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拟解除限售数量：9.735万股， 占目前公司总

股本的0.0195%。

3．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批暂缓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事宜需向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申请办理相关手续，手续办理结束后方可解除限售，届时公司将另行公告，敬请投资

者注意风险。

湖北凯龙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8月26日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 《关于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批暂缓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 董事会认为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批暂缓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的解除限售条件均已成就。 根据公司2022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及《湖北凯龙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以下

简称“《激励计划》” ）的规定，同意公司在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批暂缓授予部分第一个限售期届满后，为符

合解除限售条件的3名激励对象办理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批暂缓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的解除限售相

关事宜，现就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次激励计划批准及实施情况

（一）已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情况

1．2021年8月19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

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公司

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公司监事会发表了核查意见，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2．2022年9月20日， 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

办法（修订稿）〉的议案》，此外，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还审议通过了《关于核查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草案修订稿）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湖北凯龙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草案修订稿）》（以下简称“《激励计划》” ）、激励对象适格性、本次股权激励计划考核体系科学性和合理性等发表了

同意的独立意见，公司监事会对《激励计划》及激励对象名单发表了核查意见，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3．2022年9月30日，公司取得湖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省政府国资委关于湖北凯龙化工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批复》（鄂国资考分〔2022〕68号），湖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

会原则同意公司按照有关规定实施其上报的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4．2022年10月8日至2022年10月17日，公司将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在公司内部进行了公示。 公示期内，未收到任何员

工对本次激励计划拟激励对象提出的任何异议。 2022年10月20日，公司披露了《湖北凯龙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关于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核查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

5．2022年10月27日，公司召开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修订稿）〉的议案》《关

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宜的议案》。

6．2022年11月23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数量的议案》和《关于向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

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监事会对调整后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独

立意见，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7．2022年12月8日，公司披露了《关于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登记完成公告》。至此，公司完成了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的授予登记工作（不含暂缓授予部分），向333名激励对象授予登记了868.35万股限制

性股票，授予价格为5.36元/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于2022年12月9日上市。

8．2022年12月28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批暂缓授予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监事会对本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

象名单进行了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9．2023年1月3日，公司披露了《关于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批暂缓授予登记完成公告》。 至此，公司完成

了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批暂缓授予股票的授予登记工作， 向4名激励对象授予登记了53万股限制性股票，授

予价格为5.36元/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于2023年1月6日上市。

10．2023年4月17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批暂缓授予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监事会对本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

象名单进行了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11．2023年4月25日，公司披露了《关于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批暂缓授予登记完成公告》。 公司完成了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批暂缓授予股票的授予登记工作，向3名激励对象授予登记了29.5万股限制性股票，授予

价格为5.36元/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于2023年4月26日上市。至此，公司已完成了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登记工

作，向340位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950.85万股。

12．2024年12月9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及第八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对标企业的议案》《关于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

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关于回购注销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及调整回购价格的议案》， 监事会发

表了同意的核查意见，律师出具了相应的法律意见书。

13.� 2024年12月17日，公司披露了《关于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股份

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公司本次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于2024年12月19日上市流通。

14．2024年12月25日，公司召开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部分限制性股票及调整回购价格的议案》，同意回购注销29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438,

019股。 2024年12月26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公示期间未出现债权人申报

债权并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的情况。

15．2025年1月6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及第八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1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批暂缓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 监事会发表了同意的核查意见，

律师出具了相应的法律意见书。

16．2025年1月14日，公司披露了《关于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批暂缓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

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公司本次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于2025年1月16日上市流通。

17．2025年3月4日，公司披露了《关于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 公司回购注销29名激励对象已获授

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438,019股，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上述限制性股

票回购注销手续。

（二）本激励计划历次授予情况

授予日期

授予价格（元/

股）

授予数量（万股） 授予人数（人） 备注

2022年11月23日 5.36 868.35 333 首次授予

2022年12月28日 5.36 53 4 第一批暂缓授予

2023年4月17日 5.36 29.5 3 第二批暂缓授予

（三）历次解除限售情况

1．2024年12月19日，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向激励对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并

上市流通。

2．2025年1月16日，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批暂缓授予激励对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

除限售并上市流通。

3.本次为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批暂缓授予激励对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

二、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说明

（一）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批暂缓授予部分第一个限售期即将届满的说明

本激励计划第二批暂缓授予激励对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登记完成日为2023年4月26日， 第一个限售期于2025年4

月25日届满。 根据《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期及各期解除限售时间安排如下表所示：

解除限售期 解除限售时间安排

可解除限售数量占获授权益数

量比例

第一个解除限售期

自授予完成登记之日起24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完成登记之日起36个月内的最

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33%

第二个解除限售期

自授予完成登记之日起36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完成登记之日起48个月内的最

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33%

第三个解除限售期

自授予完成登记之日起48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完成登记之日起60个月内的最

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34%

（二）第一个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说明

解除限售条件 达成情况

（一）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

的审计报告；

2.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

意见的审计报告；

3.上市后最近36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公开承诺进行利润分配的

情形；

4.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5.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公司未发生前述情形，满足解除限售条件。

（二）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 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

取市场禁入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激励对象未发生前述情形，满足解除限售条件。

（三）公司业绩考核要求：

1.以2020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为基数，2022年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10%，且上述指标不低于同行业公司平均水平；

2.净资产现金回报率（EOE）不低于17%且不低于同行业公司平均水平；

3.资产负债率不超过70%。

公司层面业绩考核满足解除限售条件：

1、2022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增长率18.89%且不低于同行业公司平均水平11.10%；

2、2022年公司净资产现金回报率 （EOE）为

28.58%不低于17%， 且不低于同行业公司平均水平

13.67%；

3、2022年公司资产负债率为69.78%，不超过70%。

（四）激励对象个人层面考核

激励对象个人当年实际可解除限售额度=标准系数×个人当年计划解除限售额度。

考核评价结果 合格 不合格

标准系数 1.0 0

第二批暂缓授予的3名激励对象绩效考核结果为 “合

格” ，当期解除限售比例为33%。

综上所述，本激励计划第二批暂缓授予激励对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成就，公司董

事会同意为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办理解除限售及股份上市等相关手续。 根据公司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对董事会的相关授权，本次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事项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三、本次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情况

公司本次共计3名激励对象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9.735万股，约占公司目前股

本总额的0.0195%。 具体如下：

姓名 职务

已获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

（万股）

本次可解除限售限制性股票数量

（万股）

本次解除限售数量占已获授限制性股

票比例

李颂华 原副总经理 14 4.6200 33%

朱德强 原副总经理 14 4.6200 33%

黄子倩 管理骨干 1.5 0.4950 33%

合计（3人） 29.5 9.7350 -

此议案，请予以审议。

四、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根据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按照《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为符合条件的第二批暂缓授予的3

名激励对象办理持有的9.735万股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的解除限售事宜，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

法律、法规及《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况。

五、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炜衡沛雄（前海）联营律师事务所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公司本次解除限售已经取得现阶段必要的授权和

批准，本次解除限售的解除限售期限和条件均已满足，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

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和《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尚需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办理相关股份的解除限售手续。

六、备查文件

1．第九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2．2025年第三次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工作会议决议；

3．炜衡沛雄（前海）联营律师事务所关于湖北凯龙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批暂缓

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湖北凯龙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8月27日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

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溯联股份 股票代码 301397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韩啸（大） 易均平

电话 023-67551991 023-67551991

办公地址 重庆市江北区海尔路899号 重庆市江北区海尔路899号

电子信箱 slzqb@cqslsj.com slzqb@cqslsj.com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668,190,643.81 529,047,245.74 26.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67,762,453.16 70,899,812.12 -4.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元）

60,495,324.21 68,122,347.44 -11.2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89,232,559.98 -8,271,599.42 1,178.7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4 0.59 -25.4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4 0.59 -25.4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42% 3.60% -0.18%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2,658,867,533.61 2,527,874,492.43 5.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925,515,996.00 1,948,537,504.14 -1.18%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0,898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0

持有特别表决权股

份的股东总数 （如

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韩宗俊

境内自然

人

31.40% 37,656,000 37,656,000 不适用 0

韩啸

境内自然

人

21.79% 26,136,000 26,136,000 不适用 0

赵桂芬

境内自然

人

2.83% 3,398,495 0 不适用 0

广东温氏投资有限公司－温氏成长壹号

（珠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 2.23% 2,673,860 0 不适用 0

重庆生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宁波梅山

保税港区众力锐赢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其他 1.43% 1,716,000 0 不适用 0

刘洋

境内自然

人

1.41% 1,695,840 0 不适用 0

周庭诲

境内自然

人

1.33% 1,600,053 0 不适用 0

邱力泉

境内自然

人

1.29% 1,551,800 0 不适用 0

张兴堂

境内自然

人

1.21% 1,450,090 0 不适用 0

广东同茂富民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

合伙）－同茂定增2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90% 1,075,582 0 不适用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

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1、股东赵桂芬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0股,通过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

证券账户持有3,398,495股，实际合计持有3,398,495股。

2、股东刘洋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7,000股,通过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

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1,688,840股，实际合计持有1,695,840股。

3、股东邱力泉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1,518,689股,通过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客户

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33,111股，实际合计持有1,551,800股。

4、股东李文甲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0股,通过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

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910,700股，实际合计持有910,700股。

5、股东徐雨泽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0股,通过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

担保证券账户持有773,340股，实际合计持有773,340股。

持股5%以上股东、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

股份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

变化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 √否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1、公司于2023年8月25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

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拟签订投资合作协议暨对外投资的议案》，同意公司与江苏

省溧阳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签订《投资合作协议》，拟在溧阳经济开发区投资人民

币2.8亿元，通过设立全资子公司（以下简称“项目公司” ）建设新能源汽车流体管路系

统智能化工厂，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8月26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 披露的 《关于拟签订投资合作协议暨对外投资的公告》（编号：

2023-013）。 2023年9月8日，项目公司已完成工商注册登记手续并取得由溧阳市行政

审批局颁发的营业执照，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9月18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对外投资的进展公告》（编号：2023-019）。 截

至本报告披露日，该项目已基本完成主体施工，预计今年内将完成厂房验收、工艺布局

并投产。

2、公司于2024年8月2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

公司与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政府签订投资协议的议案》， 同意全资子公司重庆溯联汽车

零部件有限公司与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政府签订投资协议，以自有资金及自筹资金在重

庆市江北区投资人民币4.69亿元， 建设溯联新能源汽车零部件及储能零部件智能制造

基地项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8月2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披露的《关于全资子公司与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政府签订投资协议的公告》(编

号：2024-030)。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该项目正处于有序建设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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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

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捷强装备 股票代码 300875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刘群 高倩

电话 022-86878696 022-86878696

办公地址 天津市北辰区滨湖路3号 天津市北辰区滨湖路3号

电子信箱 jqzb@tjjqzb.com jqzb@tjjqzb.com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06,606,811.45 105,095,608.93 1.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8,686,559.14 1,243,413.75 -798.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元）

-12,630,912.13 -5,470,352.23 -130.9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92,223,768.51 -39,656,271.22 -132.5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9 0.01 -1,00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9 0.01 -1,00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90% 0.10% -1.00%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1,256,015,504.22 1,308,019,534.65 -3.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957,650,927.04 965,472,328.23 -0.81%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34,358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

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0

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的

股东总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潘峰 境内自然人 25.41% 25,369,500.00 0 不适用 0

毛建强 境内自然人 11.97% 11,953,500.00 8,965,125.00 不适用 0

海南戎晖科技中心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5.22% 5,208,450.00 0 不适用 0

马雪峰 境内自然人 3.75% 3,740,750.00 0 不适用 0

乔顺昌 境内自然人 2.87% 2,869,506.00 0 不适用 0

钟王军 境内自然人 2.24% 2,239,250.00 1,679,437.00 不适用 0

刘群 境内自然人 1.87% 1,864,694.00 1,398,520.00 不适用 0

#张凤欧 境内自然人 0.73% 725,090.00 0 不适用 0

#尹文艳 境内自然人 0.18% 179,100.00 0 不适用 0

张玉霞 境内自然人 0.17% 174,220.00 0 不适用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潘峰、钟王军系夫妻关系；2、毛建强、刘群系夫妻关系；3、潘峰、毛建强、马雪峰为基于《一致行动协议

书》约定的一致行动人关系；4、潘峰、钟王军和马雪峰均为海南戎晖的合伙人，其中潘峰认缴比例为1%

且担任执行事务合伙人，钟王军认缴比例为98%，马雪峰认缴比例为1%；5、公司未知其他上述股东是否

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

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1、股东张凤欧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725,090股，通过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

账户持有228,860股；

2、股东尹文艳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179,100股，通过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

账户持有179,100股。

持股5%以上股东、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

借股份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

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 √否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公司围绕“为核生化安全赋能”的企业使命，构建“一体化的核生化安全装备体

系与服务体系” 战略，为客户提供核生化安全装备、综合解决方案和专业价值服务，

公司的主营业务方向为核生化安全装备及核心部件的研发、生产、销售和服务。报告

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公司批量生产销售的主要产品包括核辐射监

测设备、生物检测设备、应用于各通用型号核生化洗消装备的液压动力系统、其他核

生化安全装备及配件、核生化安全装备技术服务等。2025年，公司管理层在董事会的

指导下，努力扩大营收规模、盘活资产降本增效，增强核心竞争力，提升持续盈利能

力，力争以较好的业绩回报社会、回馈股东。

截至2025年6月30日，公司总资产125,601.55万元，同比下降3.98%，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资产95,765.09万元，同比下降0.81%。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0,660.68万元，同比上升1.44%；实现营业利润-178.63万元，同比下降184.72%；实

现利润总额-171.48万元， 同比下降187.60%；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68.66万元，同比减少798.61%。

报告期内，公司净利润规模较上年同期存在较大幅度下降，主要原因为：

1、市场竞争激烈，公司核辐射监测产品毛利下降，导致净利润减少；

2、因液压动力系统产品订单减少，导致收入规模减少，同时由于产品价格调整，

毛利有较大幅度下降。

公司于2024年6月26日披露了 《关于公司重大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4-040）， 实际控制人之一潘峰先生因涉嫌职务犯罪被立案调查和实施留置；公

司于2025年6月9日披露了《关于公司重大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2），公

司被立案调查。 2025年6月25日披露了 《关于公司重大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

号：2025-026），潘峰先生因涉嫌单位行贿罪被刑事拘留，检察机关已经收到监察委

员会移送的对公司涉嫌单位行贿犯罪一案审查起诉的材料，告知公司有权委托辩护

人。公司将密切关注后续立案调查进展，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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